
丰都发改委发〔2022〕459号

丰都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关于包鸾镇飞仙洞至石里红枫公路可研报告

的批复

丰都县公路事务中心：

    你中心《关于审批包鸾镇飞仙洞至石里红枫公路可研报告的函》（丰公路函〔2022〕104号）及有关材料收悉。为推进乡村旅游发展，助力乡村振兴建设，方便群众出行，经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一、项目名称
包鸾镇飞仙洞至石里红枫公路（项目代码2211-500230-04-01-283738）
二、项目法人

丰都县公路事务中心

三、建设性质
改建

四、建设地点
丰都县包鸾镇

五、建设内容及规模
改建道路长7.736km，起于包鸾镇飞仙洞村，止于石里红枫景区，包含路基路面、防护排水、交安设施等。路基宽7.0m，路面宽6.5m，路面结构为垫层15cm级配碎石、基层20cm厚5%稳定碎石、面层5cm厚细粒式改性沥青混凝土。安装防护栏2106m，设涵洞10道等。

六、投资估算及资金来源
项目投资估算2103.13万元，其中建安工程费1802.92万元，其他费用192.23万元，土地使用及拆迁补偿费7.83万元，预备费100.15万元。资金来源为2023年市级补助资金。
七、建设工期
6个月
八、节能
该项目须按建筑节能标准设计建设，按国家有关建筑节能的要求选用节能建筑材料。
九、招投标
按照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16号《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》执行。
接此批复后，请你单位抓紧做好项目建设前期工作，认真落实安全生产“三同时”要求，优化设计方案，项目初步设计经有关部门批复后，按程序将投资概算及时报我委审批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丰都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    2022年12月2日
丰都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   2022年12月2日印发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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